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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為使學生能於校外適當場所，透過實務操作印證課堂所學，培養學術與實

務經驗兼備之人才，特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訂定本院學生校外實習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校外實習應以能結合課堂理論與工作實務，並可提出具體實習方案為原則

。擔任實習輔導之人員，需憑藉其學術或實務專長能給予學生充分指導，俾發

揮教學相長的功能。 

三、各系得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並安排學生至校外合作單位接受實習，俾讓學生實

習與所學理論相結合。校外實習成績經評核及格者，原則以實習80小時以上核

計1學分。 

四、校外實習合作單位係指經各系審核通過之國內外公私立單位、企業及法人機構

。各系遴選實習合作單位應審慎，並得邀請實習單位參與校外實習相關座談會

，輔導學生認識實習單位之職場環境，以利課程中理論與實務之銜接。 

五、各系擬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時，應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及本要點，成立

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併入相關會議），研訂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其

實習總學分數由各系自行訂定，惟校外實習課程至多共採計四學分。校外實習

課程之開課、選課、教師授課時數、成績繳交及更正，依教務相關規定辦理，

並經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併入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後，提報校實習委員

會核定後實施。 

六、各系之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之規劃應包含：(一)系所實習權責單位、(二)實習宗

旨、(三)實習期間、(四)實施對象、(五)實習課程內容、(六)實習學分及時數(

七)實習申請流程、(八)實習評量方式、(九)實習學分抵免、(十)合作機構選定

、(十一)實習合約、(十二)實習單位媒合、(十三)實習安全維護(包括保險及行

前說明會)、 (十四)實習輔導與訪視、(十五)實習轉介和評估學習成效、(十六

)實習權益協商及保障。 

七、校外實習課程得採跨系聯合開課模式，由參與學系遴派實習輔導老師組成校外

實習小組共同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成績由實習輔導老師負責評定，可依校

外實習單位給予之實習考核表、學生繳交之校外實習課程心得報告、實習輔導

老師考核表等項綜合評分。惟校外實習考核表與校外實習課程心得報告為必備



項目，未繳交者，其成績以不及格論。 

八、學生於校外實習單位完成實習，且校外實習課程成績及格者，其學分列為專業

選修學分。 

九、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投保團體意外(傷害)保險；一切費用(含膳、食、旅、雜項等

費用)除實習單位或本校另有規定外，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十、校外實習課程完成後，須提出具體報告及舉行成果發表會，並配合校內活動做

公開成果展示。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議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